
附件 
关于上海市支付机构开展跨境人民币支付业务 

的实施意见 
 

为积极支持跨境电子商务发展，扩大人民币跨境使用，规范

和促进上海市支付机构跨境人民币业务发展，根据《中国人民银

行关于金融支持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的意见》、《非

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办法》及其他相关规定，制定本实施意见。 

一、总体原则 

（一）支持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以下简称试验区）

建设，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尽快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二）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顺应国内外市场需求，着力

推进人民币跨境使用。 

（三）坚持风险可控，积极稳妥，稳步有序开展跨境人民币

支付业务。 

二、开办业务主体 

上海市注册成立并有互联网支付业务许可的支付机构，包括

在试验区内注册成立和试验区外、上海市内注册成立的支付机构，

上海市以外地区注册成立并有互联网支付业务许可的支付机构

在试验区内设立的分公司（以下简称“支付机构”）。 

上海市以外地区注册成立的支付机构在试验区内设立分公

司须按照《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办法》等制度规定向中国人

民银行上海总部(上海分行)进行备案。 

三、开办业务条件 

（一）支付业务许可范围包括互联网支付； 

（二）有健全的跨境人民币支付业务内部控制制度和风险管



理措施； 

（三）有支持跨境人民币支付业务的互联网支付业务技术等

基础设施； 

（四）有针对跨境人民币支付业务的反洗钱、反恐融资、反

逃税等具体制度和措施； 

（五）获得《支付业务许可证》以来，合规经营，风险控制

能力较强，最近两年未发生严重违规情况； 

（六）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其他条件。 

四、备案材料 

符合开办业务条件的支付机构须在开展跨境人民币支付业

务之日起 7 天内向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上海分行)提交以下备

案材料： 

（一）备案报告； 

（二）支付业务许可证（副本）复印件； 

（三）跨境人民币支付业务处理流程； 

（四）跨境人民币支付业务内部控制制度和风险管理措施，

包括支付、技术、反洗钱等方面； 

（五）与备付金银行的业务合作协议； 

（六）材料真实性申明。 

五、开办业务内容 

支付机构可依托互联网，为境内外收付款人之间，基于非自

由贸易账户的真实交易需要转移人民币资金提供支付服务。跨境

人民币支付业务为双向支付，包括境内对境外的支付和境外对境

内的支付，不得轧差支付。 

支付机构不得为以下交易活动或业务主体提供跨境人民币

支付服务：（一）没有真实交易背景的商品或服务；（二）不符



合国家进出口管理规定的货物、服务贸易；（三）货物贸易项下

不具备进出口经营资格的企业；（四）被人民银行等六部委列入

出口货物贸易人民币结算重点监管名单的企业；（五）服务贸易

项下交易标的不具有市场普遍认可对价的商品，以及其他定价机

制不清晰、存在风险隐患的无形商品；（六）资本项目下的交易；

（七）可能危害国家、社会安全，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项目或经

营活动；（八）法律法规及人民银行、外汇管理局规章制度明确

禁止行为及未予许可项目。 

六、备付金管理  

支付机构跨境人民币客户备付金管理须遵照《支付机构客户

备付金存管办法》及中国人民银行其他相关客户备付金监管要求

执行。 

支付机构应通过增设业务种类等方式，对境内和跨境人民币

支付业务进行有效识别，并按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上海分行)

有关要求报送信息。 

七、风险管理 

（一）支付机构向备付金银行申请办理跨境人民币资金收付

前，须与备付金银行签订《关于办理跨境人民币支付业务合作协

议》，内容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方面： 

1、支付机构应在规定的客户备付金账户体系内独立开立跨

境人民币专用账户，资金独立使用，不以各种形式占用、挪用客

户资金。 

2、支付机构应建立健全和执行身份识别制度，不得办理无

真实贸易背景的跨境人民币支付业务，并留存完整的交易真实性

证明材料备查。 

3、支付机构应对大额、拆分等可疑交易建立监测模型，并将



相关商户或客户列入重点关注名单进行核查。经核查属于异常交

易的，支付机构应停止为其办理业务。 

4、支付机构应与备付金银行约定包含交易信息、物流信息、

资金信息的交易明细清单内容，并及时提交给备付金银行。备付

金银行应审核交易明细清单的合规性、完整性。 

5、备付金银行为支付机构办理完跨境人民币支付业务之后，

应按照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上海分行)要求及时准确完整报入

人民币跨境收付信息管理系统，并进行相应的国际收支统计申报。 

6、支付机构和备付金银行应明确差错和争议处理、纠纷和

事故处置方法，明确客户权益保障措施、风险及责任承担，明确

协议终止、违约责任等。 

（二）支付机构须通过所掌握的交易信息、物流信息、资金

信息等进行业务真实性核查，不得办理无真实贸易背景的跨境人

民币支付业务。 

（三）支付机构须根据交易的真实场景，正确选用交易类型，

准确标识交易信息并完整发送，确保交易信息的完整性、真实性

和可追溯性，同时保存完整的交易真实性证明材料备查。 

（四）支付机构须建立健全和执行身份识别制度。支付机构

发展特约商户要落实实名制和商户准入核查制度，检查特约商户

提供的商品及服务内容、服务条款是否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

调查了解商户经营背景、经营状况、资信等。支付机构要登记客

户的姓名、性别、国籍、职业、住址、联系方式以及客户有效身

份证件的种类、号码和有效期限等身份信息，并对客户姓名、性

别、有效身份证件的种类和号码等基本身份信息的真实性进行审

核。 

（五）支付机构应严格执行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跨境人民币支



付业务限额管理的规定。 

（六）对存在大额、可疑交易的商户或客户，支付机构应将

其列入重点关注名单进行核查。经核查属于异常交易的，支付机

构应停止为其办理业务。 

（七）备付金银行为支付机构办理完跨境人民币支付业务之

后，应按照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上海分行)要求将相关信息及

时准确完整报入人民币跨境收付信息管理系统，并进行相应的国

际收支统计申报。  

（八）支付机构开展跨境人民币支付业务应符合国家有关法

律规章制度。一经发现支付机构存在违反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制

度的情形，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上海分行)将按有关规定追究

责任。 
 


